关于泌阳县春水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总承包
项目需澄清问题的答复

各潜在投标人：
根据潜在投标人2026年4月17日提出的《关于泌阳县春水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总承包项目需澄清问题》，招标人现统一答复如下：
1、关于技术部分一是已在招标文件中明确；二是所有材料已在附件中提供；三是投标人可根据踏勘现场情况及招标文件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。
2、关于报价部分招标文件所附合同为范本，具体条款以双方签订正式合同为准。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响应。
3、关于资审部分
问题1：矿山开采部分业绩要求“投标人2021年1月1日以来，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，有1000万吨以上露天矿山工程服务总包项目业绩（规模以采矿许可证规模为准）的，不提供视为不合格。（提供合同、采矿许可证）”业绩规模是以“采矿许可证规模”还是以“采矿许可证规模×合同年限”认定，请明确。
答复：1000万吨以上指投标人提供的采矿许可证年生产规模×业绩合同年限。此答复与本项目2026年4月14日《关于泌阳县春水饰面用花岗岩矿开采总承包项目需澄清问题的回复》一致。
问题2：联合体要求中“（2）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，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；”请问资质等级是否应按照联合体协议分工内容确定最低资质要求，请明确。
答复：根据招投标相关法律法规，联合体资质认定按照联合体协议书中明确的专业分工执行：不同专业按各自承担工作内容分别认定资质；同一专业承担同类工作内容的，按该专业内资质等级最低的单位认定。
问题3：请问：针对招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第2.1.2款《资格评审标准》中“如联合体投标须提供各成员上述证明文件”的规定，关于资质等级、类似项目业绩、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这四项评审内容，是否应当依据联合体投标时各成员在《联合体协议书》中约定的分工情况来提供相应的证明文件？类似项目业绩、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等无须联合体成员均提供？
答复：按联合体协议书约定的分工，由承担对应工作内容的成员单位提供相应证明文件；资质等级、类似项目业绩、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均无需所有成员均提供；未承担对应工作内容的联合体成员，无需提供该部分证明文件。
4、其余问题不属于需要进行答复的问题，更无权要求招标人修改招标要求。
本澄清答复文件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，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投标人在收到本澄清答复文件后，应在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（电子邮件或传真）回复确认收到。
5、本澄清答复内容可能影响投标文件编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一条及招标文件第二章第2.3.1条规定，已另行发布延期公告，顺延投标截止时间至2026年5月6日09时00分，请各潜在投标人关注。
6、投标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随开标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）一并顺延。
本澄清答复文件与招标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澄清答复文件为准。
特此答复。



招标人：驻马店全域矿业开发有限公司

招标代理机构：民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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